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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5月29日，鋼筋承攬人
於工地從事大底基礎柱筋綁
紮作業時，鄰房磚牆發生倒
塌，造成罹災者被倒塌之牆
面壓埋，經救護車送醫急救
後仍不治死亡。

鄰房磚牆下方土石經開挖後造成
基礎承載力不足，基地與鄰房間
雖已設置部分C型鋼補強，惟未
能有效防止磚牆倒塌，且近期連
日下大雨，鄰房磚牆下方土石有
部分被沖刷而流失，導致該鄰房
磚牆因失去支撐而倒塌。

雇主使勞工於構造物之周邊
有發生倒塌之虞之場所作業
者，應有防止發生倒塌、崩
塌之設施。(營造安全衛生設
施標準第13條第2款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1.雇主會有停工、罰鍰、過失致
死刑責、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及
被公布於重大職災公開網。

2.重大職災衝擊其他工作者心理
及影響企業名譽與社會觀感。

3.造成工程進度延宕。

倒塌之磚牆
磚牆下方土
石有被沖刷
而流失情形

從事開挖作業前，應以擋土
支撐、斜撐等防止周邊構造
物倒塌。


